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总支文件
宁大食党发〔2023〕18 号

关于印发《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公共服
务工作量核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党支部，各部门：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公共服务工作量核定办法

（试行）》已经2023年第13次学院党总支会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公共服务工作量核定办法

（试行）

中共宁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2023年11月13日



附件：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公共服务工作量核定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稳步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进一步发挥教师在

学校学院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引导全体教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

断促进学院高质量发展，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服务工作，即《宁夏大学教学科研单

位及专任教师综合评价与绩效工资分配管理办法》中规定专任教

师的基本服务职责任务，是指本院教师运用本人的专业技能及其

他社会资源，围绕学院综合建设开展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

学研究等公共性管理和保障性服务任务。

第三条 本办法严格按照《宁夏大学教学科研单位及专任教师

综合评价与绩效工资分配管理办法》《宁夏大学专任教师基本服务

职责任务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教师公共服务事项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通过后，

由书记或院长通过学校OA系统发布，教师可登录学校OA系统进入

“教师画像”，在“服务工作－公共服务－服务列表”中进行报名，

服务结束经学院审核后认定相应工作量。

第五条 公共服务工作量是教师年度基本绩效考核的重要参

考指标，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当个人基本任务工作量或者基本服

务职责任务工作量完成度有一项低于40%时，停止发放次年度基本

绩效”，教师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适时报名参加并完成公共服务

事项。

第六条 因个人原因没有达到基本服务职责任务规定积分标



准的，所造成的损失由本人负责。

第七条 公共服务及其量化评价标准：

指标要素 关键点 积分标准核算部门

1 教学服务

1 监考

1分/小时

按任务发

布核定

学院

2 毕业论文答辩

3 专业申请与认证或专业审核评估、学科评估

4 本科生招生

5 各类评审或执裁

6 校聘院级督导

2 学生培养

7 研究生招生工作：考试命题、阅卷、复试考核等

1分/小时

按任务发

布核定

8
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资格审

查、答辩等

9
学位点建设：培养方案修制订、学位点申报、质量报

告撰写、评估、培养基地建设等

10 本科专业建设：培养方案修制订、培养基地建设等

11 本科生毕业：指导本科生、论文开题、答辩等

12
学生创新创业：担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评

审和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培训、评审等

13 担任班主任 36分/年

3 学科建设

14 辅导本单位各类课题和人才计划申报工作
1分/小时

按任务发

布核定

15 参与学科评估工作

16
参与各级科研平台的学术活动组织、各类工作和评估

报告的撰写

4 其他

17
专任教师承担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作、分

工会主席
24分/年

党委组织

部/工会

18 党支部委员、党小组负责人、分工会委员 12分/年

学院

19 科研团队联络员 12分/年

20 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号管理员 36分/年

21 对外信息发布宣传员 12分/年

22 院级实验室安全管理员 36分/年

23 科研团队实验室安全管理员 12分/年

24 参加学院其他公务活动

1分/小时

按任务发

布核定



第八条 本办法已经学院全体教职工大会、党政联席会议通过，

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总支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

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